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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第 21 屆第 1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3 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 0 分 

二、 地點：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二會議室 

三、 主席：莊瑛理事長                         紀錄:許家禎秘書長 

四、 出席人員：呂紹禎常務理事、許清豪常務理事、陳啟發理事、彭品維理事、耿毓翔理

事、許玉梅理事、吳永豐理事、彭建誠理事、顏柏恩理事、周家榮理事(公假)。 

五、 主席報告：今年五一勞動節活動會員反饋迴響，明(113)年循例以園遊會併

同模範、優秀勞工表揚，另增小觀音山、寶藏巖至新店溪河濱步道健行。

反映胖卡餐車數量稍不足及兌換券金額不夠，明年辦理納入檢討規劃。 

六、 會議決議： 

(一) 本會112年4月經費收支報告表，經理事會議審議通過，並依規定報請

勞動局核備。 

(二) 112年全員勞教二日遊行程，前經會員票選得票率最高為方案1地點:溪

頭，預定辦理五梯次，日期分別訂於(10月20日、11月3日、11月10

日、11月17日、11月27日) ，一日遊預訂日期10月27日，地點再擇。 

(三) 上級工會中華民國能源產業工會全國聯合會來函改派代表案，原代表

陳啟發理事、許玉梅理事留任並同意改派許清豪常務理事、顏柏恩理

事、蕭莉月監事接替擔任。 

(四) 補提列112年4月7日理監事聯席會提報同意派任許家禎秘書長、林億哲

出納及王勁元會計人員；因出納林億哲不克兼任請辭，自112年5月21

日起改由楊峻兼任出納。 

(五) 有關本處人事管理制度改善研議案，本會追增101年至102年會員相關

權益案，同意112年6月1日行文事業處納入研議。 

(六) 臺北市總工會每年定期邀請本會選派工會幹部或會員參加勞動法令研

習一日課程，宥於報名限額及時效，參訓人員委請理事長選派。 

七、 散會：15時40分 




